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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200009758W)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021) 

(新加坡股份代號：5EN) 
 

 

海外監管公告 

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 13.09 條及 13.10B 條之規定作出。 

 

請參閱以下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發表之公告。 

 

 
 
 

代表董事會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董定有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董定有先生及徐衛東博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曾士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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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編號：200009758W) 
 

 

司法管理公告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董事會（「董事會」）提

述吉林省遼源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法院文件。本公

司的子公司，吉林麥達斯輕合金有限公司（「麥達斯輕合金」），因涉及多宗訴訟案件及無力

清償到期債務，已申請破產重整。法院已委任吉林功承律師事務所為司法管理人（「管理人」）

管理麥達斯輕合金。法院認為麥達斯輕合金的營運正常。 

 

董事會將安排管理人索取有關訴訟、未披露附屬公司及其他相關資料。 

 

董事會將於有關事宜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董定有 

執行董事 

  

日期：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